
實 施 新 學 制 對 聘 任 公 務 員 的 影 響  

常 見 問 題  

問 1：  政 府 招 聘 公 務 員 時 會 如 何 接 納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的 成 績 ？

香 港 中 學 文 憑 持 有 人 可 投 考 哪 些 公 務 員 職 位 ？ 他 們 的

入 職 薪 酬 為 多 少 ？  

答 1：  政 府 已 公 布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或 以 後 接 受 申 請

人 以 新 高 中 學 制 學 歷 應 徵 公 務 員 職 位，有 關 詳 情，請 按

此 處 。  

  根 據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的 成 績 與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及 香 港 高 級

程 度 會 考 的 成 績 的 對 比 關 係，持 有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成 績 的

人 士 可 申 請 入 職 學 歷 要 求 定 為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或 香 港 高

級 程 度 會 考 成 績 的 公 務 員 職 位。各 職 位 的 入 職 薪 酬 則 視

乎 個 別 職 級 根 據 資 歷 基 準 和 其 他 與 工 作 性 質 有 關 的 因

素 釐 定 的 入 職 薪 酬 而 定 。  

問 2：  政 府 以 什 麼 基 準 比 對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與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及

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的 成 績，以 及 在 公 務 員 聘 任 上 接 受 香

港 中 學 文 憑 的 成 績 ？  

答 2：  政 府 決 定 有 關 安 排，是 參 考 由 公 務 員 事 務 局、教 育 局 、

香 港 考 試 及 評 核 局 和 香 港 學 術 及 職 業 資 歷 評 審 局 代 表

組 成 的 工 作 小 組 的 意 見，該 工 作 小 組 在 考 慮 中 學 文 憑 每

個 等 級 設 定 的 水 平，以 及 有 關 中 學 文 憑 的 國 際 基 準 研 究

結 果 後 進 行 研 究 ， 並 擬 定 安 排 。  

問 3：  有 部 分 公 務 員 職 位 的 入 職 學 歷 要 求 為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五

科 及 格。由 於 新 高 中 學 制 下 設 有 四 個 核 心 科 目，公 務 員

職 位 的 入 職 學 歷 要 求 會 否 由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五 科 及 格 改

為 在 新 學 制 下 取 得 四 科 等 同 的 成 績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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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 3：  招 聘 部 門 ／ 政 策 局 會 因 應 其 轄 下 職 系 的 工 作 需 要，釐 定

所 需 的 入 職 要 求。目 前，並 無 職 系 首 長 建 議 修 改 現 時 的

入 職 要 求 。  

問 4：  在 新 高 中 課 程 中，學 生 須 修 讀 四 個 核 心 科 目，包 括 中 國

語 文、英 國 語 文、數 學 和 通 識 教 育。現 時，公 務 員 職 系

在 招 聘 人 員 時，一 般 都 訂 立 所 需 的 中、英 文 科 的 成 績 作

為 有 關 的 語 文 能 力 要 求。政 府 日 後 聘 任 公 務 員 時，會 否

把 數 學 及 通 識 教 育 列 為 入 職 的 必 修 科 目 ？   

答 4：  招 聘 部 門 ／ 政 策 局 會 因 應 其 轄 下 職 系 的 工 作 需 要，就 學

歷、專 業 資 格、專 門 技 能、工 作 經 驗、語 文 能 力 等 方 面

釐 定 所 需 的 入 職 要 求。至 於 數 學、通 識 教 育 或 其 他 新 高

中 選 修 科 目 會 否 被 定 為 某 職 系 的 入 職 要 求，則 由 有 關 的

招 聘 部 門 ／ 政 策 局 根 據 該 職 系 的 工 作 需 要 而 決 定 。  

問 5：  由 於 學 生 需 要 獲 取 其 他 學 習 經 歷，包 括 德 育 及 公 民 教 育

和 社 會 服 務 等，政 府 在 聘 任 公 務 員 時，其 他 學 習 經 歷 會

否 被 視 作 其 中 一 個 科 目 ？  

答 5： 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是 新 高 中 課 程 三 個 部 分 之 一，這 些 學 習 機

會 佔 百 分 之 十 五 或 以 上 的 課 時，並 對 學 生 的 均 衡 和 全 面

發 展 很 重 要。一 般 來 說，其 他 學 習 經 歷 的 預 期 成 果，是

培 養 學 生 的 終 身 學 習 能 力。學 生 在 高 中 期 間 參 與 其 他 學

習 經 歷 的 情 況 和 所 獲 成 績，會 記 錄 在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內 ，

因 此 ，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會 提 供 關 於 學 生 在 不 同 範 疇 的 成

績、能 力 和 個 人 素 質 等 方 面 的 資 料。雖 然 政 府 並 無 計 劃

在 聘 任 公 務 員 時，把 其 他 學 習 經 歷 定 為 其 中 一 項 入 職 要

求，但 有 關 部 門 在 評 估 應 徵 者 是 否 適 合 受 聘 於 公 務 員 職

位 時 ， 會 把 學 生 學 習 概 覽 所 載 的 資 料 考 慮 在 內 。  



 

問 6：  就 公 務 員 聘 任 而 言，完 成 通 過 質 素 保 證 程 序 的 應 用 學 習

課 程 (前 稱 職 業 導 向 課 程 )現 時 獲 接 受 為 相 當 於 一 科 香

港 中 學 會 考 科 目 合 格 (不 包 括 中、英 文 科 )，以 兩 科 為 上

限。政 府 在 聘 任 公 務 員 時，新 高 中 學 制 下 的 應 用 學 習 課

程 科 目 會 否 繼 續 獲 接 納 ？ 會 否 繼 續 以 兩 科 為 上 限 ？  

答 6：  在 新 高 中 課 程 中 ， 學 生 須 修 讀 四 個 核 心 科 目 (即 中 國 語

文 、 英 國 語 文 、 數 學 和 通 識 教 育 )， 以 及 兩 至 三 個 選 修

科 目 (包 括 應 用 學 習 課 程 )。從 學 術 果 效 的 角 度 來 說，應

用 學 習 課 程 的 科 目 與 新 高 中 課 程 的 其 他 科 目 相 若 ， 因

此，應 與 新 高 中 課 程 的 科 目 地 位 等 同。根 據 新 高 中 課 程

的 架 構 設 計 ， 學 生 最 多 可 修 讀 三 個 應 用 學 習 課 程 的 科

目 。 應 用 學 習 科 目 的 評 核 結 果 會 記 錄 在 香 港 中 學 文 憑

上。考 生 的 表 現 將 會 以 兩 個 等 級 匯 報：「 達 標 」和「 達

標 並 表 現 優 異 」 。  

  政 府 已 公 布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或 以 後 接 受 申 請

人 以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的 成 績 應 徵 公 務 員 職 位 。 當 中 包 括

(以 兩 科 應 用 學 習 科 目 為 上 限 )接 受 申 請 人 在 應 用 學 習

科 目 取 得「 達 標 」成 績，作 為 符 合 在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同 類

科 目 考 獲 E級 成 績 的 要 求；以 及 接 受 申 請 人 在 應 用 學 習

科 目 取 得「 達 標 並 表 現 優 異 」成 績，作 為 符 合 在 香 港 高

級 程 度 會 考 同 類 科 目 考 獲 E級 或 在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同 類

科 目 考 獲 C級 成 績 的 要 求 。 有 關 安 排 詳 情 ， 請 按 此 處 。 

問 7：  新 學 制 對 入 職 要 求 定 為 中 五 或 以 下 程 度 的 政 府 職 位 會

否 有 影 響 ？ 這 些 影 響 是 什 麼 ？  

答 7：  一 些 政 府 職 位 的 入 職 要 求 定 為 完 成 中 五 或 以 下 程 度 (例

如 中 四 程 度 )。在 新 學 制 下，學 生 須 完 成 三 年 初 中 (中 一

至 中 三 )和 三 年 高 中 (中 四 至 中 六 )。 縱 使 實 施 新 高 中 學

制，有 關 職 位 所 要 求 的 中 學 修 讀 年 期，應 不 會 有 任 何 改

變 。  



問 8：  現 時 ， 毅 進 計 劃 全 科 及 格 畢 業 證 書 (包 括 中 、 英 文 核 心

單 元 及 格 )獲 接 納 為 符 合 入 職 要 求 定 為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五

科 及 格 (包 括 中 、 英 文 科 目 )的 公 務 員 職 位 。 在 新 學 制

下 ， 這 個 安 排 會 否 維 持 不 變 ？  

答 8：  政 府 會 在 公 務 員 聘 任 上 繼 續 接 納 現 時 毅 進 計 劃 的 資

歷 。 教 育 局 現 正 與 有 關 機 構 研 究 在 2012/13學 年 起 推 行

新 毅 進 計 劃。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會 繼 續 與 教 育 局 研 究 有 關 以

新 毅 進 計 劃 申 請 公 務 員 職 位 的 安 排 ， 並 於 稍 後 公 布 詳

情 。  

問 9：  在 新 學 制 下，大 學 學 位 課 程 的 修 讀 年 期 會 由 三 年 改 為 四

年。大 學 學 位 課 程 的 修 讀 年 期 的 改 變，會 否 影 響 政 府 接

納 有 關 資 歷 作 為 投 考 入 職 要 求 定 為 學 位 程 度 (包 括 學 士

學 位 及 榮 譽 學 位 )的 公 務 員 職 位 的 安 排 ？  

答 9：  政 府 在 聘 任 公 務 員 時，會 接 納 不 同 修 讀 年 期 的 認 可 學 位

資 歷。在 新 學 制 下，大 學 學 位 課 程 的 修 讀 年 期 的 改 變 ，

不 會 影 響 現 時 接 納 有 關 資 歷 的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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